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OER POWER HOLDINGS LIMITED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5）

撤銷於SMB UNITED LIMITED全部股份的
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

茲提述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之
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繼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收購建議文件及PPCF代表收購
方向被收購方股東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函件後，本公司留
意到Daiwa Capital Markets Singapore Limited（「Daiwa」）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代表Osaki Electric Co., Ltd.（「Osaki」）在新交所公佈一項競爭收購建議（「競爭收
購建議」）與收購建議競爭。一份有關競爭收購建議的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
十六日之收購建議文件由Daiwa代表Osaki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於新交所發
佈。經考慮到本集團所有之選擇、波動之市況以及鑒於收購建議將因競爭收購
建議而無法達到最低接受水平，董事認為撤銷收購建議（「撤銷」）符合股東之最
佳利益。

收 購 方 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獲 得 證 券 業 協 會 就 撤 銷 之 同 意。PPCF
代表收購方已於今日發出內容有關撤銷之公告（「公告」），其電子版本可於
http://info.sgx.com/webcoranncatth.nsf/VwAttachments/Att_014E2BCA13BFFF39482579880
03A417D/$file/WithdrawalAnnouncement_17Jan12.pdf?openelement查閱。

承董事會命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錢毅湘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香港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五名執行董事為錢毅湘先生、賈凌霞女士、查賽
彬先生、錢仲明先生及黃亮先生；(ii)一名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及 (iii)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志達先生、唐建榮先生及趙劍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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